附件3
申报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

（2026年度）
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申报材料质量，便于申报者严格审查把关，现将2026年度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印发，请项目完成人、完成单位在填写和审查申报书时执行。形审不合格的，不予提交评审。

一、技术发明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包括：

1.项目整体技术未应用或应用不足一年（即2024年12月31日之后应用）；按规定需要行政许可的项目，未提交相关部门批准的，或者行政许可批准时间未满一年；
2. 第一完成人是2026年度科技进步奖申报项目的第一完成人；

3. 前三位完成人不是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（当发明人少于三人时除外）；

4. 未按要求签名盖章，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：包括申报意见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、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中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；

5. 必备附件未提交或不完整。

二、科技进步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包括：

1. 项目整体技术未应用或应用不足一年（即2024年12月31日之后应用）；未提供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：包括土木建筑工程类项目未提交工程验收报告，或工程验收报告时间不满一年；按规定需要行政许可的项目，未提交相关部门批准，或者行政许可批准时间未满一年；科普作品出版时间不足一年（即2024年12月31日之后出版）；

2. 第一完成人是2026年度技术发明奖申报项目的第一完成人；

3. 未按要求签名或盖章，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：包括申报意见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、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中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；

4. 必备附件未提交或不完整。

